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草案總說明
氯乙烯(vinyl chloride)已被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列為第一類(Group 1)，屬對人體有明確致癌性影響的物質，對民眾健康問題影響備受關注，關於氯乙烯單體(vinyl chloride monomer, VCM)之管制，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已明列為空氣污染物之毒性污染物。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參採國外管制法規、執行管制經驗及國內現況，考量環境中氯乙烯單體來源主要來自產製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等工業製程，冀能藉由管制氯乙烯及聚氯乙烯之生產製造、輸儲及運輸等過程，規範包括氯乙烯單體製程、聚氯乙烯製程、提供產製氯乙烯單體之二氯乙烷製程及輸儲運氯乙烯單體之過程，管制方式包括研定氯乙烯排放管道排放標準限值，並針對製程所屬設備元件、儲槽、製程維修開槽規定及製程廢水處理等項目逸散源管制，減少氯乙烯單體由排放管道或逸散等方式進入到環境中，降低對環境危害及民眾健康影響。爰擬具「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草案，全文共計十三條，其要點如下：
1、 法源依據。(第一條)
2、 本標準用詞定義。(第二條)
3、 本標準適用對象。(第三條)
4、 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之管制措施及排放標準值(第四條至第十條)。
5、 標準計算原則及公式。(第十一條)
6、 執行排放管道定期檢測之規定。(第十二條)
7、 本標準施行日。(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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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專有名用詞，定義如下：
1、 揮發性有機物：指在一大氣壓下，測量所得初始沸點在攝氏二百五十度以下有機化合物之空氣污染物總稱。但不包括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硫化碳、碳酸、碳酸鹽、碳酸銨、氰化物或硫氰化物等化合物。
2、 二氯乙烷製程(Ethylene dichloride (EDC) plant (1,2-dichloroethane plant))：指利用乙烯、氯氣、氧及氯化氫等反應生成二氯乙烷，並提供氯乙烯單體製程使用之生產製程。
3、 氯乙烯單體製程(Vinyl chloride monomer plant)：指產製氯乙烯單體單體之製程。
4、 聚氯乙烯製程(Polyvinyl chloride (PVC) plant)：指單獨使用氯乙烯單體或使用氯乙烯單體與其它原料混合產製聚氯乙烯之生產過程。
5、 二氯乙烷純化製程(Ethylene dichloride purification)：指純化二氯乙烷之生產過程。
6、 氯乙烯單體純化製程(Vinyl chloride purification)：指產製氯乙烯單體過程中，純化氯乙烯單體之製造過程。
7、 乳化粉聚氯乙烯樹脂：指使用乳化劑使氯乙烯單體在水中分散成乳液狀態進行聚合之方式製備之樹脂，包括微懸浮聚合(Microsuspension polymerization)及乳化聚合(Emulsion polymerization)等型式。
8、 其他型式聚氯乙烯樹脂：指乳化粉以外其他型式之聚氯乙烯樹脂，包括以均一粉(Suspension)、共重合粉(Copolymer)、塊狀粉(Bulk)等方式製備之樹脂。
9、 反應器(Reactor)：指用於進行氯乙烯單體聚合反應之任何容器。
10、 重合槽或聚合槽：指使氯乙烯單體進行重合或聚合反應，產生聚氯乙烯樹脂或粉體之反應槽(器)。
11、 脫除設備(Stripper)：指利用熱、真空或其他方式將聚氯乙烯樹脂或漿料中殘餘氯乙烯單體移除之設備。
12、 槽車：載運氯乙烯單體及二氯乙烷之機動車輛。
13、 設備元件：適用對象包括泵浦、壓縮機、氣體釋壓裝置、取樣連接系統、閥、法蘭或其他與製程設備銜接之連接頭等。但不包括流經該設備元件之流體中，其揮發性有機物重量比小於百分之十者，或屬於真空設備元件者，或設備元件埋於地下無法量測者。
14、 初檢測值：指檢測某設備元件或設備所逸散之揮發性有機物原始讀值。
15、 背景濃度值：指偵測儀器在欲檢測之設備元件上風位置一公尺至二公尺處，隨機所量得之揮發性有機物儀器讀值，若該量測位置有遭受其他鄰近設備元件干擾時，其距離不得少於二十五公分。
16、 淨檢測值：指初檢測值減去背景濃度值之淨值。
17、 止漏型快速接頭：指設有止漏墊片或止漏環，可於裝卸接頭接合後才形成流體通路，並於接頭脫離前可形成流體閉路狀態，脫離後接頭無須其他裝置即可達流體不與大氣接觸之裝卸接頭。
18、 密閉式取樣系統：指取樣過程流體不與大氣接觸之取樣系統。
19、 密閉設備：係指除儲槽外，製程所屬任何密閉槽體，如反應槽(器)、攪拌槽、重合槽、分離槽、精餾塔、過濾器等。
20、 氣密狀態：揮發性有機物淨檢測值於一千ppm以下之狀態。
21、 儲槽排氣密閉收集系統：指儲槽呈現負壓狀況時設有壓力控制閥補充氮氣或其他惰性氣體調節儲槽內壓力，並儲槽正壓時透過壓力控制閥將儲槽排氣以密閉管線收集並連通至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22、 實際蒸氣壓：指以常溫儲存或裝載之物料，於攝氏二十度時之蒸氣壓；非常溫儲存或裝載者，其實際操作最大溫度之蒸氣壓。
23、 廢水處理設施：指收受處理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相關製程之廢水收集系統、廢水處理設施初級處理單元設備、生物曝氣池及污泥處理設施。
24、 廢水收集系統：指具有收集、輸送及貯留廢水功能之單元設備，包括箱涵、人孔及廢水坑等單元。
	為避免爭議，爰將本標準專有名詞加以臚列。



	第三條  本標準管制空氣污染物項目為揮發性有機物、氯乙烯單體及二氯乙烷，適用對象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生產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聚合物。
2、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生產二氯乙烷且係用於產製氯乙烯單體。
3、 運輸氯乙烯單體，或運輸用於產製氯乙烯單體之二氯乙烷之槽車。
4、 具氯乙烯單體儲槽之儲運業者。
       用於研究和開發中之設備且氯乙烯單體聚合之反應器容量０．二五立方公尺以下、單一儲槽容積十五立方公尺以下或單一儲槽二氯乙烷容積一百立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本標準適用對象。

	第四條  二氯乙烷製程之排氣，應符合下列規定：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二氯乙烷純化製程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濃度不得大於十 ppm。

	氧氯化反應器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每一反應器氯乙烯單體排放量不得大於０．二g/kg -二氯乙烷產品，或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濃度不得大於十ppm。



	指利用乙烯、氯氣、氧及氯化氫等反應生成二氯乙烷並提供氯乙烯單體製程使用之生產製程之排氣管制措施及排放標準值。

	第五條  氯乙烯單體製程之排氣應符合下列規定：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氯乙烯製造及純化製程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濃度不得大於十 ppm。



	說明氯乙烯單體製程之排氣管制措施及排放標準值。

	第六條  聚氯乙烯製程之排氣應符合下列規定：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重合槽或聚合槽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後，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濃度不得大於十 ppm，且每一反應器開放損失之氯乙烯單體排放量不得大於０． ０二g/kg-聚氯乙烯產品。

	脫除設備
	
	
	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後，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濃度不得大於十 ppm。

	混合、秤重、盛裝容器
	
	
	

	單體回收系統
	
	
	

	脫除設備後端之所有排放源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1、 利用脫除技術控制氯乙烯單體排放之聚氯乙烯製程，包括乳化粉聚氯乙烯樹脂以及所有其他型式聚氯乙烯樹脂，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濃度不得大於十 ppm。
2、 以非脫除技術控制氯乙烯單體排放之聚氯乙烯製程：
(1) 乳化粉聚氯乙烯樹脂：脫除設備或反應器之氯乙烯單體排放量不得大於二g/kg-聚氯乙烯產品。
(2) 其他型式聚氯乙烯樹脂：脫除設備或反應器之氯乙烯單體排放量不得大於０．四 g/kg-聚氯乙烯產品。



	說明聚氯乙烯單體製程之排氣管制措施及排放標準值。

	第七條  二氯乙烷、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製程之逸散污染源應符合下列規定。但有困難或有安全顧慮報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不適用。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裝載操作：含二氯乙烷或氯乙烯單體之進料及卸料管線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1、 裝載操作之進料及卸料管線應採止漏型快速接頭且保持密閉狀態。
2、 裝載操作之管線其所含二氯乙烷或氯乙烯單體氣體，應回收並經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使廢氣中二氯乙烷排放濃度不得大於一百ppm或氯乙烯單體排放濃度不得大於十ppm。

	槽車：含二氯乙烷及氯乙烯單體之槽車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1、 裝載操作作業執行前及完成後，應確保槽車之任何設備及裝卸口為密閉狀態，且槽車上所有設備之揮發性有機物淨檢測不得大於一千ppm。
2、 槽車裝卸管線之接頭應採止漏型快速接頭且保持密閉狀態。

	設備元件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1、 設備元件之揮發性有機物淨檢測值不得大於一千ppm。
2、 主管機關稽查檢測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值高於一千ppm且低於一萬ppm，自發現時起二十四小時內立即以鎖緊、密封、克漏或更換零件等方式完成修護者，不予處分。

	(1)設備元件之泵浦
	新設污染源
	發布日

	使用無軸封泵浦或雙軸封泵浦。

	
	既存污染源







	中華民國０年０月０日（發布日後三年）
	

	(2)設備元件之氣體壓縮機
	新設污染源
	發布日

	使用止漏流體軸封系統或採密閉集氣系統並連通至污染防制設備。

	
	既存污染源







	中華民國０年０月０日（發布日後三年）
	

	(3)設備元件之氣體及輕質液閥
	新設污染源
	發布日

	使用無洩漏型式元件。

	
	既存污染源







	中華民國０年０月０日（發布日後三年）
	

	(4)設備元件之取樣系統
	新設污染源
	發布日

	使用密閉式取樣系統。

	
	既存污染源





	中華民國０年０月０日（發布日後一年）
	

	(5)設備元件之法蘭
	新設污染源
	發布日
	法蘭面應包覆預防性防蝕材料。

	
	既存污染源
	
	法蘭面有修護必要者，應於修復完成後，再包覆預防性防蝕材料。



	1、 1.說明二氯乙烷、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製程之逸散污染源管制措施及排放標準值。
2、 
3、 [bookmark: _GoBack]規範2. (三)設備元件中(5)之法蘭應包覆中所指之預防性防蝕材料係指如精蠟帶、黏彈體、冷焊劑等，等用於法蘭面包覆並可減少揮發性有機物逸散之材料。


	第八條  密閉設備之規定如下：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密閉設備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1、 開啟任何容量之重合槽或聚合槽，設備內揮發性有機物濃度應小於一百 ppm。
2、 開啟其他密閉設備時，設備內濃度揮發性有機物濃度應小於一千ppm。



	說明密閉設備管制措施及排放標準值。

	第九條  二氯乙烷或氯乙烯單體儲槽之規定如下：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二氯乙烷或氯乙烯單體儲槽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中華民國０年０月０日（發布日後三年）
	氯乙烯單體儲槽應採用壓力槽。

	
	
	中華民國０年０月０日（發布日後二年）
	產製氯乙烯單體有關之二氯乙烷儲槽採用固定頂槽者，應裝設儲槽排氣密閉收集系統，並連通至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污染防制設備。採固定頂槽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儲槽開口，除採樣測量外，應保持氣密狀態。
(2) 儲槽應採用抗腐蝕材質，避免酸性液體破壞。
(3) 槽頂不得有破洞、裂縫或未覆蓋之開口。
(4) 應裝設儲槽真空壓力調節閥並連通污染防制設備。

	
	
	發布日
	產製氯乙烯單體有關之二氯乙烷儲槽採用固定頂槽，儲槽壓力設計大於所儲存實際蒸氣壓二倍以上者，應維持氣壓二倍之操作。



	1、 說明二氯乙烷或氯乙烯單體儲槽管制措施及排放標準值。
2、 二氯乙烷之儲槽應設置排氣密閉收集系統，以避免儲槽壓力平衡時導致空氣進入槽內，反應產生酸性液體腐蝕破壞儲槽，造成破損洩漏。

	第十條  氯乙烯單體製程及聚氯乙烯製程之廢水規定如下：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製程廢水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中華民國０年０月０日（發布日後一年）










	1、 製程廢水(含清洗反應槽產生之廢水)不得回收做為冷卻水使用，應直接排放至廢水處理設施。
2、 廢水收集系統之廢水液面不得與大氣接觸。



	說明氯乙烯單體製程及聚氯乙烯製程之廢水管制措施。

	第十一條  本標準各種污染物之濃度計算，均以凱氏溫度二百七十三度及一大氣壓下未經稀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基準。燃燒過程排氣中之氧氣百分率如無特別規定則以百分之六氧氣為計算參考基準；非燃燒過程則以未經稀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參考基準。
  若氣體之含氧量超過百分之十，則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需以下式校正為百分之十含氧量(乾基)濃度值，再據以計算排放量。
   Cb(校正值) = Cb(10.9)/(20.9-含氧百分比)
其中
   Cb(校正值)：廢氣中氯乙烯單體校正濃度值
   Cb：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標準方法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為三次測試之平均濃度值
   含氧百分比：依標準方法測得之廢氣中氧含量
   管制標準為質量排放量時，除另有規定外，排放源之質量排放量應利用下列公式計算：
   CBX = CbDvcQK(10-6)/Z
其中
   CBX：氯乙烯單體排放量(g/kg-產品)
   Cb：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標準方法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ppmv)；為三次測試之平均濃度值
   Dvc：標準狀態下的氯乙烯單體密度，2.60 kg/m3
   Q：體積流率，Nm3/hr
   K：單位換算係數，1000 g/kg
   Z：產品產率，kg/hr
   聚氯乙烯工場之反應器損失，應利用下列公式計算：
   CBX = CbVRDvcQK(10-6)/Z
其中
   CBX：氯乙烯單體排放量(g/kg-產品)
   Cb：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標準方法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ppmv)；為三次測試之平均濃度值
   VR：反應器之容量(容積)，m3
   Dvc：標準狀態下的氯乙烯單體密度，2.60 kg/m3
   Q：體積流率，Nm3/hr
   K：單位換算係數，1000 g/kg
   Z：產品產率，kg/hr
	濃度計算基準及排放量計算公式。

	第十二條  本標準之適用對象，其排放管道氯乙烯濃度及排放量應每年檢測一次。檢測時需記錄當時製程及污染防制設備之操作條件，每次檢測應達一小時，製程屬批次式進料操作者，其檢測時間應包括一個以上完整操作循環之檢測，檢測報告應含所測得濃度之測值、小時平均值及總平均值，排放量及削減率應採三次測試之平均濃度值計算之。
     同一排放管道連續二次定期檢測排氣氯乙烯均符合本標準所訂排放標準值，且其排放濃度值較排放標準百分之二十為低，或檢測值差異在百分之二十以內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調整檢測頻率。經調整檢測頻率後，其檢測頻率不得低於每二年一次。但經定期檢測或主管機關稽查檢測結果超過排放標準值者，應回復至原定之檢測頻率辦理定期檢測。
     前項檢測值差異，係指第二次檢測結果與第一次檢測結果差值之絕對值，除以第一次檢測結果者。
	排放管道定期檢測及記錄要求。

	第十三條  本標準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因應不同製程與設備，依期程分批訂定不同施行時間，爰訂定本條。



